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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2024-055 

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

第一章 总则 

本制度旨在规范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信息披露行为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“股转系

统”）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。 

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标准 

第 1 条 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： 

• 定期报告：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。 

• 临时报告：重大事件公告、收购与合并公告、股权变动公告、关联交易公

告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等。 

• 其他依法应当披露的信息。 

第 2 条 披露标准应遵循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的原则，确保所有投资

者平等获取公司重要信息。 

第三章 信息传递、审核与披露流程 

第 3 条 未公开信息的传递应严格控制在最小必要范围内，通过内部保密系统进

行。信息需经由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初步审核后，提交董事会或监事会审批。 

第 4 条 审核通过的信息，由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股转

系统指定平台或其他法定渠道披露。 

第四章 职责分配 

第 5 条 董事会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总体管理；监事会负责监督信息披露事

务的实施情况；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信息披露工作；信息披露事

务负责人负责具体组织和协调。 

第 6 条 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确保履行职责的记

录完整，并由专人妥善保管至少十年。 

第五章 保密与内幕信息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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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条 公司应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，对未公开信息采取加密存储、限制访问等

措施。 

第 8 条 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，明确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，包括但不限

于董事、监事、高管、顾问及其直系亲属等，明确保密责任。 

第六章 财务与会计管理 

第 9 条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定期进行内部审计，确

保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 

第七章 信息沟通与发布 

第 10 条 对外发布信息需事先申请，经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相应管理层审核后

方可发布。建立与投资者、中介机构、媒体的有效沟通机制。 

第八章 档案管理 

第 11 条 信息披露相关文件、资料应分类归档保存，便于查阅和监管检查，保存

期限不少于十年。 

第九章 子公司管理 

第 12 条 控股子公司应纳入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体系，定期向母公司报告重大事

项，母公司负责汇总并按规披露。 

第十章 责任追究 

第 13 条 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，公司将启动调查程序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

责任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罚款、职位调整直至解除职务等处理措施。 

第十一章 附则 

第 14 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8 月 26日 


